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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補助民間單位辦理 

「新北市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服務方案」計畫 

壹、補助服務案名稱： 

新北市政府補助民間單位辦理新北市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服務方案計畫。 

貳、服務計畫目的及依據：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1 條明定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

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立基上述之精神且確認本補

助發揮其扶助之效益，另依據本條例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其權責主管機關應定期派員

訪視上揭特殊境遇家庭之家戶情況並予以相關協助，為落實訪視之法定規定及其家戶

需求，故制定本計畫。 

參、補助單位：新北市政府（以下稱本府）。 

肆、補助期間：自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12 月 31日止。 

伍、補助民間單位及其工作人員資格： 

一、 服務單位：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國內立案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相關證明

文件得提供本採購案相關業務者。 

二、 工作人員資格：業務執行人員為社工(師)員，需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或

符合報考社會工作師資格相關學歷。 

陸、補助服務事項： 

一、 服務地區: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域，以 A-F 區 6個分區提供服務。 

A 區為：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 

B 區為：汐止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瑞芳區、中和區、三重區、永和區。 

C 區為：林口區、泰山區、新莊區、三峽區、鶯歌區。 

D 區為：五股區、蘆洲區。 

E 區為：樹林區、土城區、板橋區 

F 區為：淡水區、石門區、八里區、金山區、萬里區、三芝區。 

二、 服務內容： 

(一) 對象：申請新北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定符合資格、核定撥款者。 

(二) 服務方式：以家庭訪視為原則，受訪對象包含案件申請人之相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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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視內容：依本府提供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核定名冊進行實地訪視，並了

解家庭結構、同住者、家庭支持系統等資料，進而評估或轉介。 

三、 訪視調查案件，服務單位應於本府交辦每月核派案件後，於隔月 15日前回覆

本府訪視報告及核派個案統計資料(內含人數統計、性別分析及申請款別統計)

函復本府備查，本府亦得視需要請服務單位隨時補充修正。 

四、 服務單位應定期函復本府所派家戶訪視調查報告及服務執行情形，並應提供

相關資料供瞭解，若有必要，服務單位則需配合本府其他交辦事項。 

五、 服務單位因契約解除、終止或期限屆滿不再續約時，其個案相關個案訪視報

告紀錄應交由本府依規定保存（包括電子檔案）。 

柒、補助經費: 

補助金額 110年度及 111年度各為新臺幣 98萬 9,100元，共計新臺幣 197萬

8,200元整，每年度補助費用項目及標準暫編列如下： 

一、 訪視服務費: 

(一) 完成訪視費：經補助單位核派之個案已完成到家訪視，於隔月 15

日前回覆本府訪視報告及轉介個案統計資料(內含人數統計、性別

分析及申請款別統計)函復補助單位備查，每件以新臺幣 1,200元

計酬(含訪視、交通費)。 

(二) 訪視未遇費:鑒於家戶因人為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聯繫之故，補助單位

將另行補助訪視未遇費用，一般地區每次新臺幣 100 元，偏遠地區支付

每次新臺幣 200 元(包括萬里區、金山區、深坑區、石碇區、平溪區、

雙溪區、貢寮區、坪林區、烏來區、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瑞芳區、

三峽區)。本訪視未遇費用須以親至家戶住所 3 次不同時段，且至少相

隔一天並提供訪視紀錄、門牌照片…等相關資料，以茲佐證。 

110 年至 111 年訪視服務費用所需經費上限為 188 萬 4,000 元整，所需

費用如未達給付金額，依實際費用覈實支付。 

(三) 專案管理費：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列計，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

經費 5%。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依受補助單位實報核銷

總經費 5%，支用包括電話費、郵資、電腦及影印機耗材費及辦理本專

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上列項目均需檢據(正本)核銷，本費用

各於 110 年(上、下年度)及 111 年(上、下年度)前完成核銷，依補助項

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並檢附支出費用明細表辦理結報。 

110 年至 111 年每年專案管理費用所需經費上限為 9 萬 4,200 元整，所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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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未達給付金額，依實際費用覈實支付。 

 

二、 收支預算編列原則： 

（一）本案採固定價格補助，110 年至 111 年經費以補助單位每年核定之經營成

本執行，合計 110 年給付 98 萬 9,100 元為上限，111 年給付 98 萬 9,100

為上限，實報實銷，其補助項目及額度將依當年度議會通過預算額度內調

整支應，如預算未經議會審議通過且完成法定程序則契約終止。 

（二）受補助單位相關收入及支出費用應予列表，提供補助單位查核。 

     （三）其他經本機關核定使用之經費。 

 

捌、補助單位及受補助單位之權利義務: 

一、 補助單位辦理事項如下： 

(一) 負責業務策劃、程序、業務之監督、輔導、考核。 

(二) 經費來源之籌措及按件核實撥付經費。 

二、 受補助單位辦理事項如下： 

(一) 依補助單位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各項服務。 

(二) 接受補助單位之業務督導。 

(三) 受補助單位應對本計畫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訪視建置資料檔案(含書面及電

子檔案)，並隨時更新持續紀錄及服務成果，受補助單位於年度結束及契

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起 30 工作日內應將前項資料檔案(含書面及

電子檔案)及所有權交給補助單位。 

玖、付款及核銷方式： 

一、 訪視服務案件，服務單位應於本府交辦本府每月核派案件後，於隔月 15

日前回覆本府訪視報告及核派個案統計資料(內含人數統計、性別分析及申

請款別統計)函復本府備查，補助單位按補助單位回覆正確之訪視個案

件數後 30日內，一次撥入所指定帳戶。 

二、 專案管理費用各於 110年(上、下年度)及 111年(上、下年度)前完

成核銷。 

壹拾、監督管理： 

一、本案以市府名義補助民間單位提供服務，受補助單位於補助期間，應接受補

助單位監督管理，且對於各級行政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行政命令、行政處分

或其他公法上之行政行為所拘束，且不得以其已履行本契約約定為由拒絕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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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之。 

二、有關經費之收支，受補助單位應按一般會計公認原則及稅法規定，開立專戶

專款專用，將補助經費存放於專戶存款帳戶內，計息儲存，專戶所生孳息需

年度最後 1季核銷時辦理繳庫事宜，並隨時接受補助單位之查核，補助單位

於必要時並得影印會計表冊、帳簿或其他有關資料，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或

妨礙。 

三、受補助單位財務如經會計師簽證證明者，其審計委任書應約定「政府審計人

員得調閱其與委任或補助計畫有關之查核工作底稿，並得諮詢之」。 

四、受補助單位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補助單位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補助單位得解除或終止補助，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一）服務內容與補助單位核定之計畫書不符者。 

（二）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服務及績效不佳者。 

（三）對於業務及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四）向服務對象及本方案遴用人員收取捐贈或費用者。 

（五）未按契約約定而超收或另立名目收取費用者。 

（六）擅自將受補助業務全部或部分移轉或以其他名義交與第三人辦理者。 

（七）違反相關法令相關規定，或侵害服務對象之權益，情節重大者。 

（八）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補助單位查核，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者。 

（九）違反社會福利有關法令之規定者。 

（十）所屬員工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經調查性騷

擾行為成立者。 

（十一）其他違反本實施計畫及相關契約之約定，情節重大者。 

壹拾壹、評選： 

經形式、基本及資格文件審查皆符合者，由補助單位通知該投標單位派員列席

評選會議，進行服務計畫簡報，並接受評選委員詢答，由評選委員依評選指標進行

評選。 

壹拾貳、罰則： 

受補助單位於履約期間因未辦理經補助單位核定之工作項目或服務品質不佳致

服務對象權益受損，補助單位得依實際損害情節，予以停撥或減付補助費用。 

壹拾參、本計畫奉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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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補助民間單位辦理新北市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預算書 

 

預算項目 內容說明 年度 金額(元) 

訪視服務費 

完成訪視費 

經補助單位核派之個案已完成到家

訪視，應於隔月 15 日前回覆本府

訪視報告及轉介個案統計資料(內

含人數統計、性別分析及申請款別

統計)函復補助單位備查，每件以

新臺幣 1,200 元計酬(含訪視、交

通費) 

110年 

111年 

94萬 2,000元 

94萬 2,000元 

訪視未遇費 

鑒於家戶因人為或不可抗力因素無

法聯繫之故，補助單位將另行補助

訪視未遇費用，一般地區每次新臺

幣 100 元，偏遠地區支付每次新臺

幣 200 元(包括萬里區、金山區、

深坑區、石碇區、平溪區、雙溪

區、貢寮區、坪林區、烏來區、八

里區、三芝區、石門區、瑞芳區、

三峽區)。本訪視未遇費用須以親

至家戶住所 3 次不同時段，且至少

相隔一天並提供訪視紀錄、門牌照

片…等相關資料 

專案管理費 
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 

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

費，依受補助單位實報核銷總經費

5%，支用包括電話費、郵資、電腦

及影印機耗材費及辦理本專案工作

人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並檢附支

出費用明細表辦理結報。 

110年 

111年 

4萬 7,100元 

4萬 7,100元 

合計  197萬 8,200元 

 

1. 110年預算金額：新臺幣 98 萬 9,100元整 

2. 111年預算金額：新臺幣 98 萬 9,100元整 

3. 合計新臺幣 197 萬 8,2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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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補助民間單位辦理新北市特殊境遇家庭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110-110 年度經費概算表 

區域 
訪視案件

數 
訪視價金(A) 

訪視未

遇預估

數 

未遇價金

(B) 
一般地區每次

100需 3次為

300，偏遠地

區每次 200需

3 次 600 

A+B 
專案管理

(C) 
總計(A+B+C) 

A區 

(新店、深

坑、石

碇、坪

林、烏來) 

140 $ 168,000 11 $ 6,600 $ 174,600 $ 8,730 $ 183,330 

B區(汐

止、平

溪、雙

溪、貢

寮、瑞

芳、中

和、三

重、永和) 

420 $ 504,000 34 $ 20,400 $ 524,400 $ 26,220 $ 550,620 

C區 

(林口、泰

山、新

莊、三

峽、鶯

歌、) 

280 $ 336,000 22 $ 13,200 $ 349,200 $ 17,460 $ 366,660 

D區 

(五股、蘆

洲) 

130 $ 156,000 10 $  6,000 $ 162,000 $ 8,100 $ 170,100 

E區 

(樹林、土

城、板橋) 

410 $ 492,000 33 $ 19,800 $ 511,800 $ 25,590 $ 537,390 

F區 

(淡水、石

門、八

里、金

山、萬

里、三芝) 

130 $ 156,000 10 $  6,000 $ 162,000 $ 8,100 $ 170,100 

合計 1510 $ 1,812,000 120 $ 72,000 $ 1,884,000 $94,200 $ 1,978,200 

 

 


